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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股份”或“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９

号）的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３００

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７

，

０１１

，

２１０．７６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８２

，

９８８

，

７８９．２４

元。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出具了会验

字［

２０１１

］

３３６１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和

汽车金属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其中：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和汽车金属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分别

由公司的子公司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减震”或“子公司”）和安徽中鼎精工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鼎精工”或“子公司”）进行实施。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分别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详情如下：

协议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

项目

安徽中鼎密封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南七支行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

扩建项目

安徽中鼎密封件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减震橡胶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国支行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汽车金属零部件生产

线扩建项目

安徽中鼎密封件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精工技术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龙首

支行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中，《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鼎股份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七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７３２６２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１２４９５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３８

，

４７３

，

７８９．２４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安徽中鼎密封

件股份有限公司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元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公司、银行应当配合国元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元证券每季度对中鼎股份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元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方书品先生、车达飞先生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中鼎股份专

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中鼎股份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元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银行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元证券。 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银行应当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元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元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元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元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

元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国元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银行、国元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国元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

除。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鼎减震和中鼎精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情况：

中鼎减震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１８１２１００３９６０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专户

余额为

９

，

０２５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中鼎减震的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中鼎精工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１３１７０８６１２９２００２６０８０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５

，

６２５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中鼎精工的汽车金属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子公司、银行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元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子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元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子公司、银行三方应

当配合国元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元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及子公司双方授权国元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方书品先生、车达飞先生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及子公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元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银行查询银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元证券。 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子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银行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元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元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元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元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元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

元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国元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子公司、银行、国元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国元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

１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１３．０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５７６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１６０ １２

２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１２

３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２

４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０ １２

５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１２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１２

７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７ １２

合 计

１２

，

１２７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

续。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特别提示：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

情况报告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全文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山东金晶科技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晶科技”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经金晶科技四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１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４

、发行价格：

１３．００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价格（元

／

股）

获配数量（万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

％

）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０ ３

，

１６０ ４．４４

２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２

，

２００ ３．０９

３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８１

４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１

，

２７０ １．７９

５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０ １

，

２６０ １．７７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０ １

，

２６０ １．７７

７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９７７ １．３７

合 计

１２

，

１２７ １７．０５

６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５７６

，

５１０

，

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３１

，

５３０

，

２００．００

元、律师和会

计师费用共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５４３

，

６７９

，

８００．００

元。

７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５７６

，

５１０

，

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３１

，

５３０

，

２００．００

元、律师和会计师费用共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１

，

５４３

，

６７９

，

８００．００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

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

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涉及资产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

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

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合法、有效。 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均承诺其所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

（月）

限售期

截止日

１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１６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４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小计

２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６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１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国寿瑞安

１１７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１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小计

９７７ １２

—

合计

１２

，

１２７

—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注册资本： 人民币柒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证券、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的投资与管理。

２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

Ａ

单元

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桂松蕾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财务顾

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

至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焰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

５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寓

１

栋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程兴华

注册资本： 贰亿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 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拾亿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

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险箱业务，以

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

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７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１１６

号

Ｂ

座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刘跃珍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 一般经营项目：（无）。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１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３１７

，

６３９ ３８．６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８

，

６３９

股；受限流通股份

２２７

，

７９９

，

０００

股

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０

，

３３８

，

６９３ １．７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５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７３

，

７００ ０．４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２

，

５０２

，

９０５ ０．４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０９

，

９２５ ０．３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未来资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未来资产中国

Ａ

股股票型母投资信托

１

，

９００

，

１００ ０．３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王海祥

１

，

６７７

，

７７７ ０．２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博山科利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０

，

７７３ ０．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民生加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９９

，

９９９ ０．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２５５

，

９９１

，

５１１ ４３．３６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１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３１７

，

６３９ ３２．１０

境内法人股

２２７

，

７９９

，

０００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４

其他

３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９

其他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其他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其他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７

其他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其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其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７

其他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２

，

５０２

，

９０５ ０．３５

其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４８

，

５７０

，

５４４ ４９．００ －－ ３４６

，

６９９

，

００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３８．６９％

下降到

３２．１０％

， 本次发行不改

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２２７

，

７９９

，

０００ ３８．６０ １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０６９

，

０００ ４９．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Ａ

股

３６２

，

２８４

，

７００ ６１．４０ －－ ３６２

，

２８４

，

７００ ５０．９３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０

，

０８３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７１１

，

３５３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资产合计

６

，

２１９

，

８２３

，

４６７．７４ ７

，

７６３

，

５０３

，

２６７．７４ ４

，

８７７

，

３８４

，

３７０．２３ ６

，

４２１

，

０６４

，

１７０．２３

负债合计

３

，

６１８

，

２４０

，

４６５．９４ ３

，

６１８

，

２４０

，

４６５．９４ ２

，

４９９

，

７８５

，

０７９．５９ ２

，

４９９

，

７８５

，

０７９．５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６０１

，

５８３

，

００１．８０ ４

，

１４５

，

２６２

，

８０１．８ ２

，

３７７

，

５９９

，

２９０．６４ ３

，

９２１

，

２７９

，

０９０．６４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１７％ ４６．６１％ ５１．２５％ ３８．９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股东权益均有所增加。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５４３

，

６７９

，

８００．００

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总资产增加

２４．８２％

，股

东权益增加

５９．３４％

，资产负债率从

５８．１７％

下降到

４６．６１％

。 母公司总资产增加

３１．６５％

，股东权益增加

６４．９３％

，资

产负债率从

５１．２５％

下降到

３８．９３％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从事浮法玻璃、超白玻璃及纯碱等产品的生产销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太阳能电池基板及

Ｌｏｗ－Ｅ

玻璃项目。该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

２

条太阳能电池基板生产线和

一个深加工玻璃生产线，年产太阳能电池基板（即太阳能超白玻璃）

７２０

万重量箱，其中：

３９０

万重量箱直接用于太

阳能等领域；另外

３３０

万重量箱用于镀膜玻璃深加工，年产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等深加工玻璃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 该项目

的实施，将使发行人公司产品从超白玻璃延伸至太阳能超白玻璃、

Ｌｏｗ－Ｅ

镀膜太阳能超白玻璃，形成完整的产品

链并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完善主营业务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一贯坚持产品差异化战略，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和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端产品，制订了业务

发展规划，积极开发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产品，公司重点发展包括以太阳能超白玻璃为基础的太阳能功能

材料、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等技术水平高、市场需求大、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新能源和节能玻璃产品，并将增加新能

源和节能玻璃产品项目的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是公司差异化战略和未来发展规划实施的重要投资

项目，有助于巩固公司在玻璃高端产品市场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

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 同时，由于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

加严格，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广泛参与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四）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

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金晶节能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

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占有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

以及管理层仍将依法合规运作，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

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２

层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２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６０７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保荐代表人：李泽业 戴铭川

项目协办人：陈骥宁

项目组成员：魏岚、刘燡、濮宋涛、刘静芳、刘溪、姬瑞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覃桂生

地 址：京市东城区安德路大街甲

６０

号红都商务中心

Ｂ１－６１６

电 话：

０１０－６４５２２１１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５２２１０７

经办律师： 郭玉林、张文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吴卫星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３２７６６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咏华、吴金锋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

号）；

２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４

、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过程的核查意见；

５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７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查阅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查阅地点

联系地址：山东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宝石镇王庄

联 系 人：董保森 吕超 于浩坤

电 话：

０５３３－３５８６６６６

传 真：

０５３３－３５８５５８６

山东金晶科技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14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姜伟通知：

姜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00,000

股（占姜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06%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4.25%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对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出质担保，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8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姜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90,000

股（占姜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17%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78%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对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出质担保，以上质押

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15

日至质权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以上两笔质押的股份共计

18,89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35,200,000

股的

8.03%

。

至此姜伟持有本公司

124,009,600

股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73%

；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为

52,490,000

股，占姜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42.33%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32%

。

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姜勇通知：

姜勇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00,000

股（占姜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5.39%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1.70%

）质押给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路支行，用于对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路支行的债务提供

出质担保， 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姜勇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340,000

股（占姜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51.32%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67%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对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出质担保，以上质

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15

日至质

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以上两笔质押的股份共计

17,3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35,200,000

股的

7.37%

。

至此姜勇持有本公司

25,995,200

股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5%

；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为

17,340,000

股，占姜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66.7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37%

。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中增加审议《关

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该提案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更新后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 其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报告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⑴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⑵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⑶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⑷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⑸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⑹

审议《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⑺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和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⑻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⑼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⑽

审议《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⑾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需逐项表决，用累积投票方式分别选举

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书。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

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

东帐户、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⑴

会议联系人：王平国 彭百条

⑵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４

—

６２９７３７３

⑶

传 真：

０７１４

—

６２９７２８０

⑷

电子邮箱：

ｄｙｔｇ０７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⑸

邮政编码：

４３５００１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按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指示，或对同一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和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增选王怀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查阅王怀世先生的个人履历及工作表现资料，我们认为：该先生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提名、审议的程

序是合法合规的。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茂清 周志海 沈 岩 虞良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提名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怀世先生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

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

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

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大冶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

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

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

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怀世，作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

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

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

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大冶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王怀世（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怀世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名第六届董事会

１０

名董事候选人，其中独立董事候

选人

３

名，尚缺

１

名，需增加

１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王怀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附：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弃权票为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附：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怀世先生，男，汉族，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秘书长。曾任舞阳钢

铁公司轧钢厂热处理车间副主任、生产科副科长、副厂长、党委书记，舞阳钢铁公司销售部长、中国特钢企业协

会副秘书长。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会议的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收到大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冶钢，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５％

）书面提交的《关于大冶特钢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新冶钢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

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将《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作为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第十项议案，原股东大会第十项议案顺延为

第十一项议案。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的通知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1-026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明星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加强公司管控的需要，使公司在全国各地主要子公司、分公司（包括上海子公司、广

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华东研究开发中心、华南研究开发中心、西南研究开发中心等）的自用办公场所逐步由

租赁型转变为自有型，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启明星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

办公场所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

作为公司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作为公司在上海地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

（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目前，新设上海子公司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查核准为：启明星辰企业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近日，启明星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完成了设立的工商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启明星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田州路

99

号

10

号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严立

注册资本：

8500

万元

实收资本：

85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通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的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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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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